
 

備註：依本中心遺失物管理須知第 4 及 7 點: 本中心網站公告招 

領，公告期間為 6 個月；一般物品公告逾 6 個月無人認領，或貴

重物品於警察局備案公告逾 6 個月無人認領時，本中心得領

回後逕自處理。 

(此次公告為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

承辦人：陳小姐；電話：02-23887066*117 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台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  

遺失物招領公告表(114/07/01-114/12/31) 

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拾得時間 拾得地點 照片  

114060601 黑色外套 
1 件 

 
114/06/06 

本分館 2

樓置物櫃 

 

114060801 
粉紅色毛巾 

 
1 只 114/06/08 

本分館四

樓展場外 

 

 


